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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上市公司2024年实现合并口径归母净利润

80,271.94万元。

为了回报广大股东，秉承长期现金分红的原则，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1、公司2024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

余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以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账户

29,938,500股后的股本数1,967,324,953股测算，拟派发现金红利196,732,495.30元（含税），占

公司2024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经审计）的24.51%。

2、2024年半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余

额为基数，已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196,732,495.30

元（含税），2024年度公司累计回购金额为148,478,785.62元（含印花税及交易费等费用）。综上，

2024年度公司累计分红金额预计为541,943,776.22元（含税），占公司2024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的67.51%。

3、根据《上市公司回购规则》规定，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中公司回购证券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

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如在本次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

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依照变动后的股本为基数实施，并按照上述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

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

本预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金开新能 600821 *ST劝业、津劝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晓波 张宇光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新兴东巷10号 北京市西城区新兴东巷10号
电话 010-50950528 010-50950528
传真 010-50950529 010-50950529
电子信箱 ir@nyocor.com ir@nyocor.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所处行业为光伏及风力发电行业。

2024年，新能源行业迎来了里程碑式的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达到 356GW，新

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 14.5亿千瓦，首次超过火电装机规模；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 14.1
亿千瓦，超过煤电装机规模，提前 6年完成我国在气候雄心峰会上承诺的“到 2030年中国风电、

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12亿千瓦以上”目标。

2024年，新能源行业在持续繁荣和阶段性压力中笃行。2024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国能源发展仍面临需求压力巨大、供给制约较多、绿色

低碳转型任务艰巨等一系列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出路就是大力发展新能源。这预示着，新能源

的繁荣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国家中长期战略下的大势所趋和必然选择。同时，在新能源加快入市

交易背景下，受限于电网调节消纳能力和新能源发电出力反调峰特性等因素，新能源面临的电量

消纳和电价下行的压力增加。

2024年，新能源行业在加速探索和逐步规范中提质。面对日益严峻的消纳挑战，新能源加快

探索与负荷侧结合，探索“绿电+”模式，首次提出了电解铝行业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目标，部

署了“1+4”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电网投资建设加速，提高清洁能源资源配置能力。新

型经营主体运行进一步规范，鼓励探索新能源直连增加企业绿电供给；分布式光伏进一步细化分

类，调整上网模式；新型储能加强并网流程、相关标准、涉网试验要求以及调度运行方式等明确；

电力市场运行、绿证核发交易等实现规范稳定运行。

（一）从供应侧看，风电、光伏装机增长再创历史，新型电力经营主体管理进一步规范和优

化

2024年，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加快建设，“千乡万村驭风行动”部署实施，全年风电和太阳能

发电合计新增装机 3.6亿千瓦，再创历史新高，占新增发电装机总容量的比重达到 83%；气电、

抽水蓄能发电装机分别新投产 1,899万千瓦、753万千瓦，同比分别增长 85.2%和 38.1%，其中，

气电新投产装机规模创历年新高，抽水蓄能新投产装机规模为历年第二高，电力系统调节能力进

一步提升。截至 2024年底，全国并网风电 5.2亿千瓦，其中，陆上风电 4.8亿千瓦、海上风电

4,127万千瓦；并网太阳能发电 8.9亿千瓦，同比增长 45.2%。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达到

14.1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提前 6年完成我国在气候雄心峰会上承诺的“到 2030年中国

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12亿千瓦以上”目标。2024年底包括风电、太阳能发电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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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发电在内的新能源发电装机达到 14.5亿千瓦，首次超过火电装机规模。

新型电力经营主体管理进一步规范和优化。随着分布式、新型储能、源网荷储项目、虚拟电

厂等新型主体的大规模接入，结合日益增加的国内新能源消纳、国际碳关税压力，新型主体的运

行、盈利模式亟需优化和规范。2024年 12月 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支持电力领域新型经

营主体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电力新型经营主体包含单一技术类、资源聚合类 2类，鼓励其

探索建立通过新能源直连增加企业绿电供给的机制。对于分布式，进一步细化了分类、调整了上

网模式，要求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全部自用或在电力现货连续运行区域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模式参与现货市场，可接入电压等级从 10kV提高到最高 110kV。2024年 4月 12日，国家能源

局发布《关于促进新型储能并网和调度运用的通知》，明确新型储能分为调度调用和电站自用两类，

强调规范新型储能的并网流程、相关标准、涉网试验要求以及调度运行方式，具体执行方式由各

省自行制定。

电网对清洁资源的配置、调控能力建设加速。2024年，全国电网工程投资增长 15.3%，超

过电源工程投资 12.1%的增速。政策方面，2024年 2月 27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印发《关于

加强电网调峰储能和智能化调度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 2027年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显著提升，

支撑全国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20%以上、利用率保持合理水平。2024年 3月 1日，国家发改

委、能源局印发《关于新形势下配电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配电网在形态上从传统的“无

源”单向辐射网络向“有源”双向交互系统转变，并逐步实现主配微网多级协同、海量资源聚合

互动、多元用户即插即用。2024年 8月 13日，国家能源局印发《配电网高质量发展行动实施方

案（2024—2027年）》明确，推动配电网在形态上从传统的“无源”单向辐射网络向“有源”双

向交互系统转变，建立配电网发展指标评价体系，满足各类新主体、新业态发展需求。

（二）从需求侧看，电力消费需求增长旺盛，绿电消纳更加注重系统性发力和向重点行业渗

透

2024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9.8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8%，增速比上年提高 0.1个百分

点，增加约 6,300亿千瓦时。从用电产业看，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0.3%，明显

高于同期制造业平均增长水平，其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14.5%）、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13.7%）增长领先；四大高载能行业 2024年用电量同比增长 2.2%。其中，黑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用电量同比分别下降 1.0%、2.4%；有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业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4.3%、6.5%；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9.9%，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用电量同比增长 21.7%，主要得益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等快速发展。从用电区域看，西藏（13.9%）、安徽（11.9%）、重庆（11.0%）、云南（11.0%）、

新疆（10.8%）5个省份全社会用电量增速超过 10%；浙江、湖北、江苏 3个省份全社会用电量

增速位于 8%～10%。

可再生能源消纳更加注重全环节协同、系统性发力。长期以来，新能源的消纳责任主要由电

网协调火电、水电等传统可调节电源承担，用户侧调节能力、新能源侧电能质量管理等尚未发挥

消纳作用。2024年 3月 18日，国家发改委 2024年第 15号令《全额保障性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

监管办法》明确，由电网企业、电力调度机构、电力交易机构等应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要求，组织

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售电企业和电力用户等电力市场相关成员，按分工完成可再生能源电量全

额保障性收购工作。2024年 8月 6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数据局发布《加快构建新型电力

系统行动方案（2024—2027年）》，部署了 9项专项行动，涵盖提升上网质量、优化网架结构、

加强智慧调度、新型储能应用、推进车网互动、注重需求侧协同等源、网、荷、储全环节，通过

系统协同发力，提升电网对清洁能源的接纳、配置、调控能力。

绿电消纳需求加力向重点行业聚焦和渗透。2024年 10月 30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

于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 2030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 15亿吨

标煤以上。重点行业方面，国务院部署了“1+4”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2024—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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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提出 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 20%左右，2024年 6月 7日，国家发

改委联合相关部门发布了钢铁、炼油、合成氨、水泥四大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2024年 7
月 23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电解铝、数据中心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明确 2025年电

解铝行业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达到 25%以上，且首次给各省分别下达了电解铝行业可再生能源/
非水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目标，数据中心要求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要求年均增长 10%。工信部牵头

发布了建材行业、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方案/指导意见，促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三）从体制侧看，电力市场运行管理体系更加完善和规范化，碳排放核算体系建设进入快

车道

2024年，全国各电力交易中心累计组织完成市场交易电量 61,7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

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 62.7%，同比增长 1.3个百分点，占售电量比重为 76%，同比增长 1个百

分点；其中，省内交易电量合计为 47,528亿千瓦时，省间交易电量合计为 14,268亿千瓦时。全

国电力市场中长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合计为 46,53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其中，省内电力

直接交易（含绿电、电网代购）电量合计为 45,484亿千瓦时，省间电力直接交易（外受）电量合

计为 1,052亿千瓦时。

电力市场运行管理体系更加完善和规范化。通过市场化交易，还原电力商品属性，让电价体

现电能量的真实价值是当前电力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2024年 5月 14日，国家发改委 2024年
第 20号令《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则》，系统总结以往电力市场运行经验、形成运行规范、做出顶

层设计，明确电力市场成员的分类和职责、交易品种的分类和交易方式、市场计量、结算、风险

控制等。《电力市场信息披露基本规则》《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绿色电力交易专章》《电力

市场注册基本规则》等陆续出台，进一步细化新能源、新型主体市场注册、信息披露以及绿电参

与电力市场相关规则。2024年 11月 29日，《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发展规划蓝皮书》发布，明确“三

步走”的发展目标：到 2025年，初步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电力市场顶层设计基本完善，实

现全国基础性交易规则和技术标准基本规范统一；到 2029年，全面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推

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到 2035年，完善全国统

一电力市场。

新能源统计监测日臻完备、绿证交易步入正轨。及时完整统计和监测新能源建设和并网情况，

是统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基础，然而大量的新能源项目的建设，尤其是分布式项目规模小且分

散，导致统计监测管理不及预期。2024年 7月 31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可再生

能源发电项目建档立卡有关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建档立卡项目编码是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全生

命周期唯一的身份识别代码；项目只有建档立卡才能核发绿证。2024年 9月 5日，国家能源局

《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和交易规则》明确，绿证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

证明，1个绿证对应 1,000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量，现阶段仅允许交易 1次。2024年 10月 9日，

《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分布式光伏首次提出可观、可测、可调、

可控（四可）要求；此后对所有新型经营主体均提出了四可建设要求。

碳排放核算制度、标准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2024年，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生态环境部聚

焦职责领域，出台多项完善碳核算体系文件。具体内容包括：国家发改委指出，2024年发布 70
项碳核算、碳足迹、碳减排、能效能耗、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国家标准，2025年建设 100家企

业和园区碳排放管理标准化试点；2025年国家及省级地区碳排放年报、快报制度全面建立，2030
年系统完备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构建完成。工信部明确，2025年制定 200项以上碳达峰急需

标准，2027年制定出台 200项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2030年形成较为完善的工业

领域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生态环境部明确，2027年制定出台 100个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

算规则标准，2030年制定出台 200个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为新能源电力的开发、投资、建设及运营，目前主

要包括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两个板块。公司主要通过全资子公司金开有限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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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营模式为光伏电站和风电场的开发、投资、建设及运营。

（一）公司主营业务

新能源发电业务是公司的核心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在投资、管理、市场多线发展，资产规

模进一步扩大。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在消纳情况良好且具备电价优势的津冀、长江经济带及珠三

角等中东南地区开展业务布局。目前，公司业务已覆盖全国 23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资产规

模、盈利能力等在地方国有新能源上市公司中位居前列。

在电力市场化大背景下，公司近年来积极布局创新业务领域，不断探索绿电与高载能、高附

加值产业融合，加强培育绿电转化相关产业，从单纯地生产绿电，逐步向提供绿色能源、绿色产

品、绿色解决方案的绿色能源生态服务商发展。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源荷联动、多能互补”等

多种模式，赋能绿色电力项目开发，积极探索绿色算力、绿铝等领域的战略机遇，持续提升公司

核心竞争力。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拥有独立的采购体系，制定了《采购管理办法》《招标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规范，加强

对采购与付款的内部控制，采购流程图如下所示：

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模式是依靠光伏发电组件设备、风力发电机组等，将太阳能、风能等转化为电能，

通过电站内的集电线路、变电设备，将电能输送至电网，发电过程无需人工干预。日常生产过程

中，公司需要做好运营监控与日常维护工作，以保证发电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3、销售模式

（1）地面式电站、“全额上网”分布式电站、风电场、生物质发电厂及储能电站

地面式电站、“全额上网”分布式电站、风电场、生物质发电厂及储能电站的销售模式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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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电网公司签订售电合同，将电力销售给电网公司。依照国家政策和项目核准时的并网承诺，

在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项目公司与电网公司签署购售电协议，将所发电量并入指定的并网点，

实现电量交割。其中电量计量由电网公司指定的计量装置按月确认，电价按照国家能源价格主管

部门确定的区域电价确定。

现阶段，公司部分项目除采取上述交易模式外，还采用市场化交易的模式。

（2）“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分布式电站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是指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使用业主企业建筑物屋顶架设光伏发

电组件，所发电量优先供业主企业使用，若存在剩余电量则并入当地电网公司系统。该模式下，

发电企业与业主企业自行根据电表结算自发自用部分电量，当地电网公司月度下发结算单确认总

发电量和余电上网部分电量。

4、盈利模式

公司盈利模式为获取销售给电网公司或电力用户的电力的收入，扣除生产经营的各项成本费

用后获得利润，其中收入根据单位上网电价价格与供应电网公司的电量计算或通过电力用户约定

电价与用户实际使用电量等方式计算得出。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2年

总资产 40,070,451,242.79 31,932,660,212.51 25.48 32,694,922,57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9,294,601,373.62 8,943,128,953.80 3.93 8,369,224,503.82

营业收入 3,612,171,823.08 3,327,748,339.44 8.55 3,082,262,48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02,719,429.73 802,346,013.59 0.05 732,483,07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35,696,251.31 732,598,598.11 0.42 683,767,999.7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81,229,894.71 2,155,268,219.32 -12.71 3,045,438,513.8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8.87 9.20 减少0.33个百分点 12.6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1 0.40 2.50 0.4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1 0.40 2.50 0.4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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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843,170,720.04 1,040,232,756.34 946,456,123.35 782,312,22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18,027,080.74 269,188,010.28 259,220,236.93 56,284,10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76,246,506.55 268,839,733.52 258,782,577.06 31,827,434.1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4,749,881.09 287,205,078.49 1,067,249,399.13 482,025,536.0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4,79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3,49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天津金开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34,320,088 223,398,726 11.19 0 无 0

国有

法人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

司
0 134,118,015 6.72 0 无 0

国有

法人

通用技术集团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
0 100,000,000 5.01 0 无 0

国有

法人

天津津融国盛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津诚二号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0 66,702,186 3.34 0 无 0 未知

资舟资产管理（深圳） 0 66,583,480 3.33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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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资舟睿舟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安联保险资管－招商

银行－安联远见 16 号

资产管理产品

64,974,000 64,974,000 3.25 0 无 0 未知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鑫

芯私募基金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中

青芯鑫致胜（上海）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0 62,877,358 3.15 0 无 0 未知

天津津融资本运营有

限公司
0 54,918,156 2.75 0 无 0

国有

法人

海南共裕私募基金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共裕盛世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637,061 52,798,779 2.64 0 无 0 未知

北京景星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景星富胜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051,632 52,436,332 2.63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天津金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天津津融国盛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天津津诚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天津津融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涉及

备注：天津津诚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管理人已由天津津诚金石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变更为天津津融国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但目前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记载的股东名册，其股东名称与最新营业执照信息存在差异。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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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持股信息的更新日期为 2025年 3月 11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12日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进展的自愿性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注：上述持股信息的更新日期为 2025年 3月 11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12日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进展的自愿性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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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开新能源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4年度第一

期绿色中期票

据（碳中和债）

24 金开能源

GN001(碳中和

债)

132480042.IB 2026-05-24 300,000,000 2.40

金开新能源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4年度第二

期绿色中期票

据（碳中和债）

24 金开能源

GN002(碳中和

债)

132480066.IB 2027-07-25 500,000,000 2.20

金开新能源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4年度第三

期绿色中期票

据（碳中和债）

24 金开能源

GN003(碳中和

债)

132480099.IB 2027-10-28 200,000,000 2.55

金开新能源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4年度第四

期绿色中期票

据（碳中和债）

24 金开能源

GN004(碳中和

债)

132480165.IB 2027-12-10 550,000,000 2.15

5.2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3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4 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4 年 2023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资产负债率（%） 75.07 70.58 4.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735,696,251.31 732,598,598.11 0.42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7 0.09 -22.22

利息保障倍数 2.28 2.21 3.17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发电量 79.05 亿千瓦时，比上年同期增加 7.5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60%；实现利润总额 10.68亿元，同比增长 9.66%；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8.0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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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0.05%。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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